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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0/2021_2022__E4_BC_81_

E4_B8_9A_E5_A6_82_E4_c43_520547.htm 很多企业对于新《企

业所得税法》还是有些不适应，比如温州的一家集团公司，

旗下有12个子公司，经营钢材、房产等，尽管对新《企业所

得税》也作了一些研究，但还是感到很迷茫。该集团负责人

在来信中说，从2008年起，根据新企业税法，集团公司不能

进行合纳税，那就意味着原来5家子公司遗留下来的亏损得不

到集团公司弥补，要各自消化，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

下，这几家子公司很有可能倒闭，将给集团带来巨大的损失

；其次，对于集团公司的闲散资金在做预算时也找不着合理

的投资方向；再次，对工资、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等不

知该怎样进行具体的操作，担心操作不当增加企业的所得税

负担；最后对集团各子公司在企业所得税率的选择上也比较

棘手。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新税法总体上维护了中小企业的

利益，在新税法下，企业该如何理财？关心的企业可以一起

来看一看。 面对“两税（内资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所得税

）合”及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调整，建议该企业在税前经

营、投资等税收筹划环节上要随之作出相应调整，以实现自

身负担的最小化。为此，提出如下思路： 企业组织形式可以

改一改 我国目前企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后两者不适用本企业所得税法，即后两者只缴纳个人所得税

，而前两者在缴纳完企业所得税后股东还得再缴纳个人所得

税，但鉴于后两者在责任承担上要大于前两者，因此企业在



权衡自身发展前景、规模预测、市场风险等因素后，可合理

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以期缴纳相对较少的税款。 选择免税

的方式去投资 当企业有暂时闲置资产要对外投资时，可以选

择购买股票、债券或直接进行投资，而新法明确规定了国债

利息收入及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收入为免

税收入，所以在综合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下，投资国债及符合

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相对于其他债券及股利不

失为一个较好的投资选择。 工资、捐赠、研发“就高不就低

” 从新法实施后的角度来分析，税基型的筹划主要通过缩小

计税基础来减轻纳税义务，如充分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

用及时核销已发生的损失。 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前扣除

政策的调整上，对于工资、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作了更

加宽松的规定，特别是对于内资企业来说，扣除限额得到大

幅度提升，集团各子公司因此可在新企业所得税法限额内采

用“就高不就低”原则，即在规定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捐

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等。 再具体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把

捐赠扣除的计算基数由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改为利润总额，

而应纳税所得额是由利润总额调整后所得，鉴于利润总额属

于会计概念，它在计算操作上没有应纳税所得额那么严格，

集团各子公司可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充分扩大利润总额，从而

使扣除数额增大。 当然还必须注意，应严格区分广告费和业

务宣传费，因为后者的税前扣除标准比前者偏紧许多，而又

鉴于两者容易混淆，集团各子公司应在“营业费用”中分别

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不做“打肿脸的胖子” 新企业所得

税法在整体上降低了税率，虽对不同档次的税率进行了整合

，但还是分了三档不同税率：基本税率25%、低税率20%、优



惠税率15%.如对小型微利企业施行20%的税率，因此集团各

子公司可根据对自身规模和盈利水平的预测，在权衡之下，

可将有限的盈利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适用较低的税

率。 换投资“地点”，变投资“方向” 首先，总体上来看，

新企业所得税法构筑的税收优惠体系是以“产业优惠为主、

区域优惠为辅”，与以往“区域优惠为主、产业优惠为辅”

的政策迥然不同，因此集团各子公司在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

筹划时，必须将视角从投资地点的税收筹划向投资方向的税

收筹划转变，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创业投资或投资用

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及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

等，而非更多关注于对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特定区域的

投资； 其次，集团各子公司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新企业所得

税法对劳服企业、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

税政策采取替代性优惠政策，即采用工资加计扣除、减计收

入的政策，使得上述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时变得更加严格、

合理和科学； 最后对于可享受过渡期优惠政策的集团各子公

司来说，应充分利用5年过渡期，加大投资力度，扩充实力，

为将来与新企业平等的竞争打下坚实基础，或者在不扩大规

模的基础上，在五年时间的过渡期内尽量做大利润，最大限

度地享受税收优惠。 改变纳税方式 当企业及下属单位有盈有

亏时，理应设法使企业合申报，盈亏相抵，否则一个单位缴

纳企业所得税，另外一个单位还得等待弥补亏损，将影响企

业整体利益，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与其在我国境

内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应当汇总缴纳企业所得

税，集团各子公司即可利用两者的特殊关系合理安排盈亏分

，以达整体承担较低税负的目的。 提醒：避税要“悠着点” 



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注重对关

联方转移定价的防范，规定了一系列相关条款，同时增加诸

如防范避税地避税、防范资本弱化、一般反避税等反避税手

段，从而使以往主要是针对外资企业的反避税，自然延伸到

内资企业，对此集团各子公司应提早作出安排，掌握和理解

新企业所得税法有关反避税的规定，防止被税务行政调查而

造成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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